
第一章 炮灰也要自救 

人倒楣，喝口涼水都塞牙。 

慕雲蘇癱軟在床榻上，張著嘴，只能咿咿唔唔地發出一些細語，喜房內兩個丫鬟

幫慕雲蘇蓋上喜被，全程一言不發。 

木門發出清脆的聲響，丫鬟們退出，喜房內只剩下慕雲蘇一人。 

慕雲蘇奮力掙扎著，手指最先恢復知覺，接著是手腕、腳腕、脖子，不知過了多

久，她終於掀開喜被從床上爬起來。 

屋外，陽光明媚，萬里晴空，屋內，紅綢、紅燭裝飾。 

這裏是北涼王府，能成為北涼王世子的妾室，人人都說是她幾輩子修來的福分，

但慕雲蘇不這麼想，她踉踉蹌蹌的來到圓桌前，給自己倒了碗涼茶大口大口的喝

著，茶水打濕了身上的喜服也毫不理會。 

喝完涼茶，她扶著桌角坐下環視四周，想將屋裏的紅綢、紅燭都換成白色的應景，

畢竟今夜就是她的死期，一屋子的紅色太過諷刺。 

慕雲蘇不怕死，她只是不理解，閻王爺為何要同她開這種玩笑？ 

她前世下半身癱瘓，從記事起便與輪椅為伴，她除了養死過三盆蘭花，連螞蟻都

沒踩死過一隻，她這種絕世大好人，過奈何橋時不安排優先通道也就算了，還讓

她穿越到狗血小說裏當路人，她這個角色從出場到死亡都沒撐過二十四小時。 

慕雲蘇的腦袋現在猶如一團亂麻，她極力回憶著小說內容，原主是臨清溫家的丫

鬟，因樣貌同溫家小姐溫如婉有七分神似，被溫家少爺溫如莊拿家人威脅，逼她

代嫁。 

上花轎前，她喝了口旁人遞來的茶，而後便身體癱軟、不能發聲，任人擺佈。 

「姓溫的，你不仁，就別怪姑奶奶不義。」慕雲蘇看著不遠處妝臺上的銅鏡悠悠

地道。 

銅鏡內映照著紅衣女子清麗的美顏，美眸含情，這張臉當丫鬟確實可惜。 

慕雲蘇低頭打量著雙手，臉蛋是漂亮的，可這雙常年幹活的手卻是醜陋不堪。溫

家人想偷梁換柱？他們是真拿花易笑當傻子啊。 

北涼王長子花易笑，殺人如麻，這種人放到現代社會早就該槍斃了，可如今天下

大亂，群雄逐鹿，大半個北涼可以說都是花易笑領兵打下來的，他是惡人，卻也

是北涼人心中的英雄。 

「煩死了！」慕雲蘇用力敲著頭，時間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死期臨近，可她卻不

知道要如何應對。 

溫如婉是大家閨秀，外人根本無從見得她的真顏，只知她是臨清城首屈一指的美

人兒，所以溫如莊才敢兵行險招。 

這具身體有無數個破綻，千金小姐的一雙手粗糙無比，這要怎麼解釋？皮下就是

骨頭，身形瘦弱，明擺著營養不良，千金小姐連飯都吃不飽，說出去誰信？ 

怪不得小說裏花易笑推門進屋後，只是上下打量她一番，便命人將她拖了出去。 

溫如莊自以為聰明，可實際上就是個蠢貨。 

現在的溫家全憑溫老太爺撐著，等這位一死，之後在溫如莊的帶領下，一代北涼



門閥迅速衰落。 

閻王爺打了個噴嚏讓她慕雲蘇重活一次，可這雙腳才剛落地就又急著讓她赴死，

憑什麼？既然今夜非生即死，那她決定拿命賭一把。 

 

 

練兵場內的高臺上站著一男子，玄衣的袖口處繡著兩隻白鶴，玄衣男子手指尖把

玩著刀片，笑盈盈地看著練兵場內瘦弱的老虎，和一名受了傷的男人相互對峙著。 

空氣中飄著一抹似有若無的血腥氣，玄衣男子不由得吸了吸鼻子，他喜歡這股味

道，戰場上能聞到血腥味，就證明他還活著。 

練兵場內，受了重傷的男人不認命，面對老虎，他拖著殘破的身體拚命躲閃，不

時能聽見老虎低沉的嘶吼聲、重傷之人高昂的咒罵聲。 

玄衣男子笑看著練兵場內這一幕，略帶可惜的自言自語，「還以為能撐上一炷香

呢。」 

「主子，日頭要落了。」玄衣男子身後站著個高大威猛的壯漢，右臉上有一道醜

陋的疤痕，由眉骨向下延伸到嘴角，他提醒道：「溫家小姐今日過門。」 

玄衣男子將刀片收回玉帶內，在聽到溫家小姐四個字後，濃烈的笑意中透著一股

猙獰。 

他瞇著眼，看著太陽緩緩隱於群山之後，「臨清溫家，我娶他們家的女兒是給溫

家開一條活路，也不知他們領不領我這個情。」 

這時，空氣中的血腥氣越濃，玄衣男子低頭看著手臂上的傷口，這還是拜練兵場

內喪命於虎口下的死屍所賜。 

「主子，溫家早有異心，溫如莊暗中勾結南燕重臣，王爺早欲除之。」壯漢名叫

大龍，是花易笑從戰場上撿來的，「您又何必同王爺唱反調呢。」想了想，大龍

還是將心裏話說了出來。 

花易笑出兵必勝，近來更是接連攻克南燕三座城池，他在北涼的威望已然超過了

其父北涼王花將戎，一時間臨清城內謠言四起，百姓皆言，北涼可以沒有北涼王，

但絕不能沒有北涼王世子。 

花易笑回過頭，臉上的笑容依舊，絲毫不為大龍的「頂撞」而生氣，「溫家在臨

清的根基頗深，現在除之弊大於利。」然後抬手指向練兵場內的屍體，「頭砍下

來掛在城牆上，給南燕的人好好看看。」 

說罷，花易笑甩甩手，絲毫不在乎手臂上的傷，身體疼是好事，證明他還活著。 

「回府，會會美人兒。」他大手一揮率先離開。 

大龍亦步亦趨的跟在他身後，衝著場內的士兵使了個手勢，自有人拉走老虎去割

人頭。 

花易笑有很多女人，這些女人有來殺他的，有來迷惑他的，他照單全收。 

都說北涼王世子是北涼第一紈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能寵幸三百六十五個美

人兒。天下的男人都羨慕他，上戰場能指揮千軍萬馬，回到暖閣有美人兒環繞。 

羨慕他？花易笑聽到此事時拍桌大笑，這種刀尖上舔血，日日夜夜被人算計的日



子竟還有人羨慕。三百六十五個美人兒？那是三百六十五隻毒蠍，都是要他命的。 

馬背上的花易笑迎著夕陽，百無聊賴地打著哈欠，溫家是一方門閥，現在將溫家

連根拔起只會給有心人造反的藉口，因此，只要溫老太爺在世一日，臨清城就不

能沒有溫家。 

他活動著手指，只希望溫如婉老實聽話，自己可不想一個不小心就扭斷她的脖子。 

「溫老太爺多大歲數了？」花易笑問向一旁的大龍。 

「回主子，今年該過六十大壽了。」大龍恭敬回道。 

「老不死的。」這些老傢伙各個都不是省油的燈，他低喃一句後，拍拍大龍的肩

膀，信任的囑託道：「我要是想弄死溫如婉，攔著我。」 

「主子，我……」大龍好一會說不出話來，他攔？他怎麼攔？衝進去同主子對打

嗎？他也打不過啊，心中雖如是想，可他還是乖乖地道：「是！」這個字，讓他

險些咬了舌頭。 

不多時，已經能看見北涼王府的門匾，四個碩大的鎏金大字透著威嚴與華貴。 

花易笑扯下腰間的酒囊，先是仰頭痛飲了一口，繼而悉數倒在手臂上的傷口處。 

見狀，大龍下意識的撇嘴皺眉，反觀花易笑，他面色如常，絲毫看不出痛苦之意。 

花易笑受傷這可是北涼頭等大事，大龍心知，這事還是不要被外人知道的好。 

下了馬，徐管家早早地恭候在府門，花易笑抬頭看了眼頭頂上的紅燈籠，喜慶中

透著幾分詭異。 

「世子，您這……」隔了老遠，徐管家就聞到花易笑身上的酒氣，「這是喝了多

少酒啊？」 

北涼王花將戎的人生可謂傳奇，他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五歲前他在寺廟裏當和尚，

溪水混著十幾粒米，早晚各一頓，饑腸轆轆的苟活了五年。 

五歲後寺廟毀了，僧人們各謀生路，花將戎成了流民在市井討生活，偷雞摸狗是

家常便飯；十七歲，花將戎偷了兩隻雞當彩禮，從老乞丐手裏買下了個姑娘，這

姑娘便是花易笑的娘。 

二十二歲，花將戎從偷雞摸狗的流氓變成了打家劫舍的悍匪，燒殺搶奪，為了錢

財無惡不作；三十九歲，花將戎擁兵自重，搖身一變成了雄霸一方的北涼王。 

徐管家曾經也是個悍匪，後面年紀大了，連馬都上不去了，只能打理內務，一年

又一年，從一個馬匪帳房變成今日的王府管家。 

花易笑巧妙地避過徐管家的攙扶，「喝了兩杯而已。」 

放眼天下，敢教訓北涼王世子的人屈指可數，但眼前這個彎腰駝背、不起眼的小

老頭就是其中一人。 

「喝酒傷身，你還年輕不懂這個道理，你看看我，年輕時毫無節制，老了便是一

身的病痛。」徐管家唉聲歎氣的跟在花易笑身後嘮叨著。 

老人家年紀大了，話多，花易笑習慣了，耐著性子聽著老管家回憶往昔。 

進了府門，內院的丫鬟小廝站成兩排，恭候花易笑回府。 

「我半年沒回府……」看著一邊的丫鬟，花易笑扶額，「還真是……高、矮、胖、

瘦，各有千秋。魏紅袖是不是瘋了，她從哪弄了這麼一群人回來？」 



魏紅袖，北涼王花將戎的繼室，曾經的臨清名妓，花易笑的親娘徐氏去世後便跟

了花將戎，她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搖身變鳳凰，成為北涼王妃。 

「世子，她們長相雖是差了點，但幹起活來各個都是好手，王妃說了，咱們王府

的美人兒都沒有好下場。」徐管家湊到花易笑身邊解釋道：「她夫君是殺豬的，

這個黑的，她爹是打鐵的，這個矮的，她哥是酒樓的廚子，這個瘦的竹竿似的……」 

徐管家挨個介紹過後，又道：「世子，王妃叫您放心，咱們府裏的丫鬟小廝各個

家世清白，祖宗十八代都查得清清楚楚，模樣雖差了點，但是用著安心啊。」 

徐管家對魏紅袖此舉頗為認同，北涼王府樹大招風，亂七八糟的人都想混進來，

府裏的下人都是他和王妃挨個篩選的。 

「行，你們倆開心就行。」花易笑對此倒是無所謂，畢竟他常年在外領兵打仗，

住在府裏的日子屈指可數。 

「世子，今兒可是您大喜的日子，您這身玄衣，要不……咱們換換？黑色太不喜

慶。」迎進門的雖是妾，但也是個有名頭的女人。 

徐管家拿花易笑當半個兒子，北涼王領兵在外，王妃又從不插手世子的事，王府

上上下下只有他在忙活這門親事。 

「來人，扶管家回房歇息。」花易笑話音剛落，便有兩個侍衛架著徐管家的手臂，

將人抬了下去。 

「世子、世子……」 

只聽徐管家的聲音越來越遠，花易笑身後的大龍一揮手，聚集的丫鬟小廝紛紛散

去，花易笑的耳根子終於清靜了。 

 

「吱呀」一聲，房門被推開了，看著走進門的男子，慕雲蘇手裏的雞腿不禁停在

半空中，她心想，小說的男主終於登場了，儘管他殺人如麻、十惡不赦，但真是

個美男子啊。 

正糾結著要把雞腿塞嘴裏還是放下，但不過片刻，慕雲蘇就抵擋不過飢餓，還是

將雞腿塞進了嘴裏，賭命歸賭命，要是輸了，她也不想做個餓死鬼上路。 

嚼著肥嫩的雞肉，她含糊不清的招呼道：「回來了！」 

溫如婉若是一哭二鬧三上吊，他不奇怪；溫如婉若是拿著把剪刀要同他魚死網破，

他也不奇怪；溫如婉若是不哭不鬧、視死如歸，他還是不覺得奇怪。 

可是一推開門，就見一個女人擼起衣袖，大搖大擺的吃著雞腿，還客氣的招呼他

一句「回來了」，彷彿這裏是她家一樣。 

「站著幹麼？進門說話。」狼吞虎嚥的將雞腿吞下肚，慕雲蘇起身活動活動腿腳，

她前世在輪椅上坐了二十五年，如今得了這雙好腿還有些不適應。 

花易笑關上房門，饒有興致地打量著眼前的女人，身著紅衣、黑髮披肩，桌上散

落著髮鬢的裝飾看樣子是她自己拆的，她毫不在乎地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臂，嘴角

閃著油光，這是溫家的千金小姐？他不信。 

慕雲蘇深吸一口氣，打算先發制人，「我不是溫如婉。」用不著花易笑逼供，她

直接挑明身分，「我姓慕名雲蘇，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我也算是看著你長大的，



只是當時你是人，我是鬼。」 

花易笑背靠著木門聽著慕雲蘇的鬼話一邊搖頭一邊淺笑，沒有要接話的意思，可

眼神卻冰冷如數寒九天。 

慕雲蘇清了清嗓子，「你娘叫徐小花，乞丐出身，被你爹用偷來的兩隻雞買了去。

後來你娘生了你，當爹又當娘，既要照顧你還要想法子賺錢，她給人家洗衣服、

納鞋底，你們娘倆日子過得苦，可你爹偷雞摸狗，成天見不著人影。 

「你五歲那年，你娘病死了，不、準確的說應該是累死的。你爹捨不得花銀子給

你娘買棺材，直接捲上草席，將屍體扔下了懸崖。」 

花易笑的童年已經不能用悲慘來形容了，在慕雲蘇看來是恐怖。說到這，她飲了

口茶潤潤喉，不理會他要殺人的眼神，硬著頭皮繼續說下去。 

「你在墳地裏偷食物那會，我就在你身邊，只不過陰陽相隔，你挨打了我也沒法

幫你。」小說裏就是這麼寫的，沒了親娘庇護，親爹又三天兩頭尋不到蹤跡，花

易笑過了好些年的苦日子，能活下來可真是奇蹟。 

「你八歲那年染上風寒，獨自一人身上蓋著稻草蜷縮在破廟的牆角，我還對著佛

像禱告呢，求佛祖保佑讓你快快病好。」說著，慕雲蘇臉上露出淡淡的悲傷。 

「然後呢？」這是花易笑進門以來第一次開口說話，他神情冷漠地打量著慕雲蘇，

讓人猜不出心緒。 

「然後？」慕雲蘇單手撐著下巴，「心誠則靈，然後你就好了，這麼說的話，你

的命還是我救的呢。你十三歲跟著你爹當悍匪殺人，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可是

看著你長大的。 

「亂世之中人命如草芥，死的人太多，地府的官差忙不過來，遲遲沒人收我，我

就只能在世間遊蕩。若要問我為什麼跟著你，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原因，偶遇而

已，我也跟過其他人，不過他們很快就死了，你命硬活得久，跟著跟著就跟出感

情來了。 

「後來某一天黑暗突降，像一座牢籠將我困住，無論我怎麼叫喊也沒人回應，我

在黑暗中漸漸失去了意識，當我再次看見光亮的時候，我就在這具身體裏了。」

慕雲蘇指著自己的臉，「溫家的丫鬟阿香，被迫成為溫如婉的代嫁。」 

這一番話，七分真三分假，在等待花易笑回來的時候，她絞盡腦汁也就想出這麼

一個怪力亂神法子。 

跑？別說北涼王府守衛森嚴，她跑不跑得出去了，她如今身無長物，出了王府別

說雞腿，連饅頭都吃不起，而王府外定然有溫如莊安排的眼線，王府內有虎豹，

王府外有豺狼，她哪個都得罪不起。 

雖說子不語怪力亂神，可人鬼殊途、陰陽相隔，這種事，即便花易笑手眼通天也

沒處打聽，所以她謊話編得越離譜就越安全。 

「好個伶牙俐齒的丫頭。」一聲淺笑，花易笑緩步來到慕雲蘇身前，單手捏起她

的下巴，左搖右轉，打量的仔細，「在溫家當丫鬟真是委屈妳了，不如將妳賣到

茶樓說書，肯定座無虛席，叫好又叫座。」 

不是人皮面具。花易笑在心中默默說了一句，又抬起慕雲蘇的手，把玩著她粗糙



的雙手，這是常年做苦力活才能在指間和掌心留下的厚繭。 

迎著花易笑的目光，慕雲蘇絲毫不曾躲閃，她壓下心中的歡喜，剛剛一番說辭甭

管花易笑信不信，總歸他是有了興趣，她這條命應該能保下。 

兩人這會兒離得近，慕雲蘇於酒氣間聞到了血腥氣，不由得驚呼一聲，「你受傷

了。」小說裏也沒寫他受傷的橋段啊。 

「說！妳背後的主子是誰？溫家人可沒這個本事，是南燕還是西洲？」花易笑突

然眼神一變，手掌強壓在慕雲蘇的肩胛骨上，臉色瞬間慘白。 

高興早了！她哪兒受過這種疼，忙道：「花易笑，你大爺！骨頭……要、碎了！」

忍著痛，她抄起桌上的盤子就朝著花易笑的面門扔出去，卻被他輕易躲閃。 

「我再問一次，妳背後的主子是誰？」花易笑沒有憐香惜玉的心，他手上的力道

又重了三分。 

被壓制得動彈不得，慕雲蘇雙拳緊握，雙目猩紅的看著花易笑，一副視死如歸的

模樣，咬著牙道：「你第一次殺人……是用、用刀片劃開一個男孩的喉嚨，為了、

半個、富人從馬車裏扔出來的菜、包子。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我知。」 

這祕密無人知曉，即便南燕、西洲的細作手眼通天，也不可能從死人嘴裏打探出

消息。 

花易笑的臉上看不出絲毫變化，可他的手卻緩緩鬆開了。 

她賭贏了！慕雲蘇喘著粗氣，「這就叫，人鬼情未了，閻王爺他老人家讓你我再

續前緣，我沒意見，你有意見的話找他老人家說去。」她低頭扶著肩膀，慢慢的

揉著。 

「亂世之中討生活，哪有什麼對錯黑白，那不是一口吃的，那是活命的機會。」

說著，她握住花易笑的手臂，心想這是個建立信任的絕好機會，可手才觸及他的

臂膀，就感覺掌心濕漉漉的。 

慕雲蘇心裏犯了嘀咕，這具身體的手汗這麼重的嗎？ 

這般想著，她低頭一看，掌心一片紅，哪是手汗，這是鮮血啊！且這血還透著一

股酒味。 

「你不要命了嗎？咱倆的事先放一放，先把你身上的傷處理了。」開什麼玩笑，

他要是在婚房裏有個三長兩短，她有八百張嘴也說不清。 

慕雲蘇不顧肩上的疼痛，撐著桌子站起來，銅盆裏有清水，她將之端來，要為花

易笑處理傷口。 

「我不信鬼神之說。」花易笑沒攔著她，任由她撕開袖子，露出皮肉外翻的傷口。 

死在他手上的冤魂數不勝數，世間若有鬼他早就該死了。 

「信不信由你，藥。」慕雲蘇衝著他伸手，「習武之人身上總有治外傷的藥吧，

瘋子。」 

瘋子這個稱呼，還是第一次有人敢當著他的面，雲淡風輕地說出來。 

外人明著稱他一聲世子，背地裏卻都叫他花瘋子，可花易笑喜歡瘋子這個稱呼，

他若是不瘋不狠，怎能打下北涼的半壁江山？ 

花易笑拿出一個黑瓶，交到慕雲蘇手中，看著她忙活，他卻是不太在意自己身上



的傷。 

「看在閻王爺、佛祖的面上，你能不能給我筆銀子放我走？」慕雲蘇小心翼翼地

為花易笑清理好傷口，抬起頭，眼睛笑彎成一道月牙，期盼地看著花易笑，「重

活一次這等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我就想安安心心過幾天清靜日子。」 

花易笑同樣笑咪咪地看著她，「不能！」斬釘截鐵，毫無商量的餘地。 

聞言，慕雲蘇心一涼，老天爺祢就不能讓我安心的當個路人嗎？現在她被困在男

主身邊，難道她要變成女主，溫如婉變成路人了？ 

思及此，慕雲蘇不敢多想了，想的越多頭越大。 

「那你想怎麼辦？殺人見血沒必要吧，你看我這手腕和樹枝似的，一折就斷，咱

們能不能打個商量，有話好好說，別再動手了。」她可不想再被嚴刑逼供一次。 

「留著妳，慢慢玩！」花易笑皮笑肉不笑，看著慕雲蘇臉上帶著玩味的神情，這

個女人身上迷霧重重，好久沒有遇到如此有趣的玩物了，那些想刺殺迷惑他的女

人加起來都不及她一半有趣。 

「慢慢玩？」這三個字慕雲蘇是咬著後槽牙說出來的，她怎麼能對變態的腦回路

抱有希望呢，「行，那就慢慢玩，來日方長嘛。」 

花易笑慘死，北涼兵敗，臨清破城，也就是今年的事，她可以等。 

 

 

在板凳上坐了一夜，只覺得渾身的骨頭都要散了，慕雲蘇瞇眼看著面前更衣的花

易笑，又有些咬牙切齒，婚房裏有一張又軟又大的床，可惜這張床昨夜被他獨占

了。 

「看什麼呢？」花易笑回身，四目相對，他試圖要從慕雲蘇的臉上看出些端倪。 

花易笑赤裸的上身身材勻稱，穿上玄衣，凸顯出他的三分清瘦，脫去衣服後，肌

肉一塊也不少。 

慕雲蘇盯著他身上大大小小的傷疤，道：「手臂上的傷小心點，別沾水。」說罷，

她直了直腰桿，繼續閉目養神。 

「累了就去床上睡。」 

洗漱、穿衣等事，花易笑從不用人侍奉，軍中條件艱苦，即便是世子也得親力親

為。 

慕雲蘇閉著眼，沒注意到花易笑眼中一閃而過的狡黠，外人道他好色，可是王府

內的人都清楚，他從不在哪個女人房中過夜。 

慕雲蘇，妳馬上就會被北涼王府的人高看一眼了。 

「我前腳去床上躺好，你馬上就會招呼丫鬟進門。」慕雲蘇起身活動著腰身，「你

是想讓我當慕雲蘇還是想讓我做溫如婉？」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當誰慕雲蘇都無所謂，最重要的是合花易笑心意，與其

人心隔肚皮的盲猜，不如用鼻子底下這張嘴問個明白。 

見花易笑盯著她不回話，便又道：「那我換個問法，在北涼王府，你是想讓慕雲

蘇受寵還是溫如婉受寵？」 



花易笑居高臨下的看著她，「暫時是溫如婉。」他也不同慕雲蘇打啞謎，他喜歡

直來直往，輸贏各憑真本事。 

「行！」慕雲蘇點頭對他的回答表示認同，「這床我躺。」反正花易笑在她房裏

過夜，板上釘釘的事，北涼王府內有眼睛的都看著呢，她早就解釋不清了。 

張開雙臂，慕雲蘇大搖大擺地躺在床上，並道：「好走，不送。」 

她盼著花易笑快走，自己好睡個回籠覺，至於天塌下來了，那也得等她睡醒了再

說。 


